
合肥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管理政策问答

为进一步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及时回应群众关切问题，合肥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推出人社政策答问知识库政策系列解读专栏，从就

业、人事人才、社会保险、劳动关系等民生领域，为群众提供系统、高

效、精准的集成式政策解答。

一、总体要求：

1.安徽省人社厅为什么要出台《安徽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

管理办法》（皖人社秘〔2025〕109 号，以下简称《学时管理办法》）？

答：一是进一步规范全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突出公益性

导向，为广大专业技术人员提供便利服务；二是鼓励专业技术人员不断

提升专业水平和能力；三是统一继续教育学时认定标准，完善学时登记

等服务。

2.专业技术人员每年继续教育应当学习多少学时？专业科目和公需

科目分别要满足多少学时？

答：专业技术人员每年继续教育总学时应满足 90 学时，其中专业科

目不少于 60 学时。

补充说明：公需科目学时不作限定性要求，但不得为 0 学时。

二、学习途径：

3.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形式有哪些？

答：专业技术人员可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参加继续教育学习，以下

形式均可：

1.参加培训班、研修班或进修班学习；



2.到教学、科研、生产单位进行继续教育实践活动；

3.参加网络远程教育、移动端学习；

4.参加学术会议、讲座或访问等专业学术活动；

5.完成论文论著或科研项目而进行的专业研究活动；

6.参加行业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7.市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方式。

补充说明：具体内容详见《学时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4.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公需科目网络课件学习，有哪些途径？

答：各级组织部门、人社部门、行业主管部门提供的公需科目网络

课件；国家级、省级、市级继续教育基地提供的网络课件；其他符合条

件且在地市备案的有关单位提供的网络课件。上述任何一种途径学习的

网络课件，符合当下公需科目知识要求的均可。

5.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公需科目网络学习路径是什么？

答：网络在线学习方式为：专业技术人员登录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官网，进入“资讯中心”的“专题专栏”栏（或直接打开网址

https://hrss.ah.gov.cn/zxzx/ztzl/），点击“专技人员综合管理服务平

台”——“继续教育”，登录后点击“前往培训平台”，选择相应培训

平台后注册学习。登录注册前，学员操作指南、常见问题解答及本通知，

可自行下载学习。

6.安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是否还向社会提供公需科目网络课件

学习？



答：从 2025 年起，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自建公需科目

免费学习平台，建设周期为一年，计划 2026 年底建成。建设工期内，

安徽开放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农业大学、安徽理工大学等 4 家国家级

继续教育基地将为广大专业技术人员提供免费学习服务，课件为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下发、省有关高校教师录制的公需科目课件。

三、学时折算：

7.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年度学时要求可以通过什么方式满足？

答：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可用三种方式进行继续教育学时认定：一是

通过“学时登记管理系统”进行折算认定；二是申报继续教育学时折算

认定+线上学习；三是参加线上学习。

补充说明：“折算认定”系指《学时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一）至

（十一）项所规定的内容对应折算相应学时数。“线上学习”系指专业

技术人员通过《学时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二）项所规定的参加线

上网络课件类学习取得学时数。

8.专业技术人员每年申报继续教育学时折算认定，是否可以任意选

取多种方式叠加累计计算？

答：不可以。专业技术人员每年申报继续教育学时折算认定采取就

高原则，自行选择学时认定最高的选项申报，每个年度仅能选择一项，

不重复累计认定。

补充说明：专业技术人员在申请“折算认定”学时数时，按规定仅

可以选择《学时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一）至（十一）项中的一项进行

申报（以下称“11 选 1”），不可选择多项进行叠加累计计算，但同一



项中的学时情形可累加折算。【示例】：吴某在某个年度作为第一获奖

人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2 项，获得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1 项（排名第一），独立发表论文（ISSN 刊物）1 篇，则可按照 11 个

选项中的第一项折算认定 50×2+40=140 学时，不可叠加计入独立发

表论文所折算的学时数。

9.第 8 问中的“11 选 1”折算认定规定，从何时开始执行？

答：自《安徽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时管理办法》（皖人社秘

〔2025〕109 号）印发之日（2025 年 6 月 13 日）起执行，在此之前,

专业技术人员取得《学时管理办法》第十二条（一）至（十一）项规定

的继续教育学时，可按原政策规定进行叠加计算。

10.专业技术人员申请学时认定时，专业科目学时与公需科目学时之

间可以互相折算认定吗？

答：专业技术人员可根据自身需要，申请认定继续教育学时。满足

专业科目学时要求的可折算公需科目学时，但公需科目学时，不可认定

为专业科目学时。

补充说明：专业技术人员通过“11 选 1”（见本《问答》第 8 问）

取得的继续教育学时，既可折算认定为公需科目学时，也可折算认定为

专业科目学时。【示例】：吴某在某个年度按规定获得折算认定 140

学时，则可结合自身需要将 140 学时拆分成 x 学时的公需科目和 y 学

时的专业科目（x+y=140）；若吴某在某个年度只获得折算认定 50 学

时，则亦可按照上述方法进行拆分认定相应的公需科目和专业科目学



时，不足 90 学时的部分（40 学时）可通过参加线上网络课件类学习补

齐。

11.专业技术人员自行前往基层讲授专业课程、学术报告或讲座，是

否可以申报认定继续教育学时？

答：不可以。专业技术人员应邀前往基层讲授专业课程、学术报告

或讲座，应经单位批准。

补充说明：申报人申请继续教育学时验证登记时，应提供相关佐证

材料（包括但不限定于邀请函、单位盖章同意证明、工作日志、成果报

告、新闻报道等）。

12.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承认的本科及以上相关专

业学历（学位）教育，当年度没有申报登记的，来年能否申报登记？

答：申报认定学时仅限获得学历（学位）教育当年度。

补充说明：专业技术人员参加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承认的本科及以上

相关专业学历（学位）教育，获得学历（学位）当年度可一次性认定

90 学时。获得学历（学位）当年没有申报登记的，可在以后年份进行

补登记，但登记的继续教育学时所属年份为获得学历（学位）的年份（见

本《问答》第 21 问补充说明第①条）。

13.发表在增刊或电子刊物的论文是否可以申报继续教育学时？

答：不可以。专业技术人员论文需发表在国际标准刊号（ISSN）、

国内统一刊号（CN）刊物上。

14.专业技术人员发表在 ISSN、CN 期刊上的论文被转载，能否额

外增加学时？



答：不可以。继续教育学时认定以专业技术人员发表原始论文为主。

15.专业技术人员的著作再版能否重复折算继续教育学时？

答：不可以。专业技术人员同一著作仅能折算认定一次，不得重复

认定。

16.专业技术人员承担的课题、项目如何折算学时？

答：专业技术人员承担的课题、项目需结项并提交验收报告才能折

算学时。

17.网络课件学时计算单位如何界定？1 学时时长是多少？

答：课件已经规定学时数的，以课件规定的学时数为准。没有明确

学时数的课件，每学时原则上应不低于 45 分钟。

18.继续教育学时管理办法印发后，部分行业主管部门的继续教育实

行的是学分制与学时怎么换算？

答：继续按照原有政策执行，详见本《问答》第 28 问。

四、验证登记：

19.专业技术人员每年的继续教育学时数量认定登记是否有次数限

制？申请认定登记完成后，是否可以申请变更？

答：“学时登记管理系统”建成后，专业技术人员每个年度的继续

教育学时仅可申报一次认定登记，认定登记完成后，相关资料不予修改、

撤销和替换。

20.继续教育学时管理办法出台后，学时登记核验有没有过渡期?过

渡期内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在哪核验?谁来核验?



答：继续教育学时管理办法出台后，设置一定时间的过渡期，过渡

期内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方式进行，逐步消化。即 2024

年及以前的继续教育学时认定方式、计算标准等要求按原规定执行，

2025 年及以后按照本《学时管理办法》执行。【示例】：张某（本科

学历）于 2025 年申报副高级职称，所需继续教育学时时限为 2021—

2025 年 5 个年度，可分为 2021—2024 年、2025 年两个部分，2021

—2024 年继续教育学时按照以往规定执行，2025 年的继续教育学时

按照本《学时管理办法》执行，即张某不论在 2021—2024 年期间取

得多少继续教育学时，2025 年的继续教育学时都需要达到规定要求（总

学时应满足 90 学时，其中专业科目不少于 60 学时，公需科目不得为 0

学时）。

“学时登记管理系统”建成前，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仍由属地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线下核验；“学时登记管理系统”

建成后，由国有企事业单位、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线上核验。

21.部分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申报当年才开始学习公需科目或专业科

目，或职称申报前 4 年仅学习了一年公需科目或专业科目，2025 年学

时管理办法出台后，如何补齐总学时？

答：2025 年学时管理办法出台后，允许专业技术人员当年度按要求

申报一次继续教育学时认定，也可以在职称申报前 4 年的每一年度按要

求申报一次继续教育学时认定，即“补登记”不限次数，但登记后不可

修改、撤销和替换。同时，自 2025 年起，安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公需科目学习平台保留往年学习课程，方便广大专业技术人员随时学

习。

补充说明：

①专业技术人员往年继续教育学时因故未进行认定登记的，可在职

称申报当年申请补登记，将往年各个年度的继续教育学时分别登记在相

应年度上，各年度继续教育学时不可挪用交叉使用进行申请登记。

②专业技术人员 2024 年及之前年份未按要求参加继续教育学习或

学时总量未达到规定要求的，允许专业技术人员在完成 2025 度继续教

育学时基础上，加强学习，补齐不足的部分。【示例 1】：王某（本科

学历）于 2025 年申报副高级职称，在 2021-2024 年共计取得 360 学

时，其中专业课 360 学时、公需课 0 学时，则王某在 2025 年完成《学

时管理办法》规定的年度继续教育学时（见本《问答》第 2 问）即可；

【示例 2】：李某（本科学历）于 2025 年申报副高级职称，在 2021-2024

年共计取得 180 学时其中专业课 120 学时，公需课 60 学时，则李某在

2025 年完成《学时管理办法》规定的年度继续教育学时基础上，再补

足 180 学时即可（注意：李某取得的 450 学时中，专业科目累计需不

少于 300 学时）。

22.跨省调动的专业技术人员既往继续教育学时是否认可？

答：认可。外省专业技术人员调入我省后执行我省政策，以调动前

继续教育学时所在地县级及以上人社部门认定（登记）为准。

补充说明：省内其他地市调入我市的专业技术人员，其调动前继续

教育学时参照执行。



23.2025 年，省“学时登记管理系统”还未建成，专业技术人员学

完公需课后，怎么认证？

答：在省“学时登记管理系统”未建成情况下，广大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沿用以往做法，持继续教育登记本和公需科目学时成绩证明纸质件

前往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线下认定。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统一使用线下盖章和线上手工记录两种方式登记，待省“学时登记管理

系统”建成后，线上手工记录表直接导入系统，上报人社部。

补充说明：2025 年合肥市继续教育学时验证登记工作仍按本《问答》

第 20 问执行。在省“学时登记管理系统”建成前，暂不开展线上手工

记录登记；待省“学时登记管理系统”建成后，专业技术人员可通过“学

时登记管理系统”对往年的继续教育学时情况申请补登记。

24.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自建网络学习平台学习的公需科目，如

何申请继续教育学时认定？

答：待省人社厅“学时登记管理系统”建成后，专业技术人员在上

述学习平台学习的公需科目，“学时登记管理系统”自动登记学时，无

需人工申报。在其他平台学习的公需科目，通过“学时登记管理系统”

申报核验。

25.专业技术人员对学时申报核验结果有异议如何申诉？

答：向国有企事业单位、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上级主管部门

申请复核。

五、其他：

26.学时登记管理系统登录账号如何获取？



答：用人单位、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行业主管部门账号由

单位统一注册。个人登录账号通过政务服务网实名认证后申请。

27.专业技术人员申报学时登记材料造假有什么后果？

答：取消专业技术人员已登记的学时，并计入信用档案，影响其职

称评审和岗位聘用，情节严重者依法处理。

28.本办法与国家有关要求及行业主管部门继续教育政策不一致时，

具体以哪个为准？

答：以国家有关要求及行业主管部门关于继续教育专业科目有关政

策为准。如：本办法要求专业科目不少于 60 学时，而省卫生健康委等

行业主管部门要求专业科目不少于 25 学分（90 学时），以省卫生健康

委等行业主管部门要求专业科目学分（学时）数为准，但不得低于 60

学时。


